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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巴西

联邦共和国农牧业和食品供应部关于巴西脱壳花生输华植物检疫

要求议定书》规定，即日起，允许符合以下相关要求的巴西花生

进口： 

一、检验检疫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巴西联邦共和国农牧业

和食品供应部关于巴西脱壳花生输华植物检疫要求议定书》。 

二、允许进境商品名称 

本公告中的花生（Arachis hypogaea L.），指产自巴西境内

的脱壳花生籽实，输往中国用于加工，不作种植用途。 

三、允许的产地 

巴西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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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注册 

输华花生出口商、仓储企业应当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以下简称“中方”）注册登记，确保其符合中国检验检疫要求。

巴西联邦共和国农牧业和食品供应部（以下简称“巴方”）应提

前向中方提供出口商、仓储企业名单。中方将在网站上公布相关

企业名单。 

五、中方关注的有害生物 

输华花生不得携带以下中方关注的有害生物： 

1. 鹰嘴豆象 Callosobruchus analis 

2. 红火蚁 Solenopsis invicta 

3. 鸡蛋果木质化病毒 Passion fruit woodiness virus 

4. 豇豆轻斑驳病毒 Cowpea mild mottle virus 

5. 菜豆普通花叶病毒 Bean common mosaic virus 

6. 菜豆黄花叶病毒 Bean yellow mosaic virus 

六、产品生产和出口要求 

（一）生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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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方应监督企业建立有害生物综合防治体系（IPM），降低

中方关注的有害生物的发生程度。 

输华花生应符合中国进境植物检疫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等国

家标准要求，不带土壤，不得故意添加或混杂其他谷物及外来杂

质。 

（二）出口前检验检疫。 

巴方应监督企业，在花生收储和运输过程中或装运前，采取

筛选等清杂措施，确保输华花生不带植物残体、杂质和危险性有

毒有害杂草种子。 

每批花生出口前应进行实验室检测，确保不带下列有害生物：

鸡蛋果木质化病毒 Passion fruit woodiness virus、豇豆轻斑驳

病毒 Cowpea mild mottle virus、菜豆普通花叶病毒 Bean 

common mosaic virus、菜豆黄花叶病毒 Bean yellow mosaic 

virus。 

每批输华花生都应经过黄曲霉毒素检测，确保其符合中国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 

（三）证书要求。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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